第一师卫生健康委员会（疾病预防控制局）
2025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
目   录


一、 行政执法总体情况
（一）行政执法信息情况
（二）行政执法情况综述
二、 行政执法数据统计情况
（一）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
（二）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
（三）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
（四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







   一、行政执法总体情况
（一）行政执法信息情况
（1）行政执法职权：核心聚焦卫生健康领域行政执法职责，覆盖多维度监管执法工作。具体包括饮用水卫生安全监督，对集中式供水单位、二次供水单位、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及涉水产品生产企业开展合规性检查；对医疗机构、公共场所、学校卫生机构等领域的日常监管与违法查处；受理并处置相关投诉举报；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 监管任务；开展涉企专项执法检查等，依法行使行政处罚、行政检查等职权。
（2）法律法规等执法依据：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开展行政执法工作，确保执法行为有法可依、程序合法。
（3）执法机构设置：执法主体为第一师卫生健康委员会，执法机构为第一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卫生监督所），内设卫生监督科专职执法科室，负责统筹推进全领域监督执法工作，包括执法计划制定、检查实施、案件查办、投诉处理等具体执法事务。
（4）执法人员数量及其类别：现有行政执法人员 66 名，全部持有有效执法证件，岗位配置与执法职权相匹配，涵盖卫生监督、执法办案、法规审核等多个专业类别，无超范围执法、无证执法情况，执法队伍结构合理、资质合规。
（5）行政执法公示网址：通过第一师阿拉尔市政务网公示行政执法相关信息。
（二）行政执法情况综述
（1）开展“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检查、乱查封”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。
重点聚焦医疗卫生、公共场所经营、饮用水安全等关键领域，结合涉企执法工作推进专项治理。建立“每月自查”制度，围绕整治任务，重点排查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“选择性执法”“过度执法”等违规情形，2025年度累计开展自查 4 次，未发现相关违规执法问题。同时，针对医疗卫生领域违法违规行为、公共场所卫生不达标、饮用水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，加大执法打击力度，通过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管相结合，有效规范市场秩序，保障群众健康权益。
（2）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情况。
1.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：严格落实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 监管制度，依托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，规范完成检查对象与执法人员随机抽取工作，确保抽取数据准确、程序合规。2025 年度共承接双随机监督检查任务71家，抽检任务29家，已全部完成检查工作，完成率100%。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 原则，及时将抽查结果通过师市政务网向社会公开，接受公众监督，提升监管透明度。
2.联合执法：加强与公安、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的协作联动，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，明确协作流程与责任分工，针对卫生健康领域跨部门监管难点问题，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形成执法合力。通过信息共享、线索互移、案件联办等方式，共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有效提升监管效能，维护卫生健康领域市场秩序。
3.投诉举报工作：高度重视投诉举报工作，畅通96359、电话座机等投诉渠道，安排专人负责记录，做到“有诉必接、有接必查、有查必果” 。今年共接到投诉举报45起，均已办结完成，涵盖医疗机构、公共场所等领域。对于每一起投诉，均在规定时间内展开调查，详细了解情况，核实问题，依法依规处理，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，有效化解群众关切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4.其他行政检查：围绕年度执法重点，开展全领域、全覆盖行政检查工作。制定《第一师卫生健康委员会（疾病预防控制局）2025 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》，明确检查范围涵盖公共场所经营单位、医疗机构、学校卫生机构等 9 类主体，计划检查企业 548 家，实际完成检查 548 家，完成率 100%。其中，重点开展饮用水卫生监督检查，完成 9 家集中式供水单位、17 家二次供水单位、7 家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（含 88 台直饮水机）及 3 家涉水产品生产企业的全覆盖检查，下达监督意见书 110 份，发现问题 90 条，均通过 “巡查回头看” 完成整改闭环。
（3）具体行政执法实施情况。
1.行政许可实施情况。2025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3038件，同比上年度增长15.21%；予以许可2934件，同比上年度增长11.56%。行政许可（含不予受理、予以许可和不予许可）无被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
2.行政处罚实施情况。2025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11件，同比上年度下降63.02%；罚没总额149400元，其中，罚款金额没收款物总额 11100 元，同比上年度增加了3.34倍。其中，行政处罚被申请行政复议0件，占行政处罚总数的0%；行政复议决定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违法0件，占被申请行政复议总数的0%，占行政处罚总数的0%。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0件，判决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0件，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数的0%，占行政处罚总数的0%。行政处罚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0件，占行政处罚总数的0%；判决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0件，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数的0%，占行政处罚总数的0%（或者无被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）；2025 年度存在4 件警告案件，占全年行政处罚总数的 36.36%；2025 年度无首违不罚、减轻、从轻处罚案件，11 件行政处罚案件均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标准处罚，无处罚幅度调整记录，相关占比为0%。2025 年度无明确移送司法机关的行政处罚案件，但加强了与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，形成执法合力，共同维护卫生健康领域市场秩序。
3.行政检查实施情况：2025 年度行政检查总数为 548 次，无上年同期数据，无同比增长（下降）情况。检查覆盖集中式供水单位、二次供水单位、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、涉水产品生产企业、公共场所经营单位、医疗机构、学校卫生机构等多个领域，下达监督意见书 110 份，发现问题 90 条，均已整改完成。行政检查未被申请行政复议，无行政复议相关情况；未被提起行政诉讼，无行政诉讼相关情况。
二、行政执法数据统计情况
	行政许可实施数量（宗）

	申请数量
	受理数量
	许可数量
	不予许可数量
	撤销许可数量

	3038
	3038
	2934
	104
	3



说明：1.“申请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。

2.“受理数量”“许可数量”“不予许可数量”“撤销许可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作出受理决定、许可决定、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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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实施数量（宗）

	警告、
通报批评
	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
	暂扣许可证件、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
	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
	行政
拘留
	其他行政处罚
	合计（宗）
	罚没金额（万元）

	4
	7
	0
	0
	
	
	11
	[bookmark: _GoBack]14.94


说明：1.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。
2.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，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；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，算一宗行政处罚，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。如“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罚款”，计入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类别；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，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，如“处罚款，并处其他行政处罚”，计入“罚款”类别。
3.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能确定金额的，计入“罚没金额”；不能确定金额的，不计入“罚没金额”。
4.“罚没金额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。





	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（宗）
	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（宗）
	合
并

	
	行政机关强制执行
	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	

	限制公民人身自由
	查封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
	扣押财物
	冻结存款、汇款
	其他行政强制措施
	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
	划拨存款、汇款
	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
	排除妨碍、恢复原状
	代履行
	其他强制执行
 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“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”“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决定的数量和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。
2.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”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，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。




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
	行政征收
	行政
检查
	行政裁决
	行政给付
	行政
确认
	行政奖励
	其他行政执法行为

	次数
	总金额（万元）
	次数
	次数
	涉及金额（万元）
	次数
	给付总金额（万元）
	次数
	次数
	奖励总金额（万元）
	宗数

	
	
	548
	
	
	6627
	2136.708
	
	
	
	


说明：1.统计时间范围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实际发生数。
        2.检查1个检查对象，有完整、详细的检查记录，统计为检查1次。
